
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
行政监督检查（共13项）

事项
编码

权责

事项

子项
名称

设定依据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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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设机构或
责任

单位

行使层
级

备注

1

对水资源
开发、利
用、节约
和保护的
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第十二条  国家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设立的流域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流域管理机构），在所管辖
的范围内行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授予的水资源管理和监督职责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十三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有关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有关工作。

行政
监督
检查

水旱灾害防
御与水资源
河湖管理股
、工程建设
管理与质安

股

县级

2
对河道采
砂活动的
监督检查

   《福建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2005年省政府令第95号）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河道采砂活动的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否持有河道采砂许可证进行采砂；

　 （二）是否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砂；

　 （三）是否按照规定堆放砂石料、清除砂石弃碴；

　 （四）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情况。

行政
监督
检查

市水政水保
监察大队

县级

3
对取水许
可的监督

检查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0号）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 ，加强对取水许可制度实施

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资源费征收 、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

行政
监督
检查

水旱灾害防
御与水资源
河湖管理股
、水政水保
监察大队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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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水土保
持的监督

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水土保持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流域管理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

可以行使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职权 。

    第四十四条  水政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的有关情况作出说明 ；

   （三）进入现场进行调查、取证。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报经水行政主管

部门批准，可以查封、扣押实施违法行为的工具及施工机械、设备等。第四十五条 水政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监督

检查职责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对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工作应当给予配合 ，如实报告情况，提供
有关文件、证照、资料；不得拒绝或者阻碍水政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

    2.《福建省水土保持条例》（2014年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机构 ，应当加强本辖区内的水土

保持监督检查工作，加大对重点区域和重点工程的跟踪巡查力度。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单位或者个人有违反水土保持法
律法规行为的，应当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报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可以依法查封、扣押实施违法行为的工具及设备等。

    第三十八条  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的跟踪检查内容包括 ：

   （一）水土保持方案报批、后续设计（含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其在招投标文件、施工合同中的落实情况；

   （二）水土保持投资资金到位、使用情况和水土保持规费缴纳情况；

   （三）水土保持工作管理制度的建立及落实情况；

   （四）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实施进度、质量及防治效果；

   （五）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工作情况；

   （六）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手续办理及其实施情况；

   （七）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情况。水土保持跟踪检查情况，应当向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反馈。

行政
监督
检查

工程建设管
理与质安股
、水政水保
监察大队

县级

5
对水工程
安全的监
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本行政区域内水工程，特别是水坝和堤防的安全，限期

消除险情。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工程安全的监督管理 。

行政
监督
检查

工程建设管
理与质安股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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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水利工
程监理的
监督检查

    1．《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水利部令第52号发布）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受委托的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采取抽查等

方式，对水利工程建设有关单位质量行为和工程实体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与配合，不得拒绝
或者阻碍质量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核查项目法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质量检测等单位和人员的资质或者资格；

（二）检查项目法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质量检测、监测等单位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质量责任情
况；

（三）检查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

（四）检查工程项目质量检验和验收情况；

（五）检查原材料、中间产品、设备和工程实体质量情况；

（六）实施其他质量监督工作。

质量监督工作不代替项目法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及其他单位的质量管理工作。

       第五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受委托的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履行监督检查职

责时，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监督检查单位提供有关工程质量等方面的文件和资料 ；

（二）进入被监督检查工程现场和其他相关场所进行检查 、抽样检测等。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受委托的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时，发现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采取处理措施：

（一）项目法人质量管理机构和人员设置不满足工程建设需要 ，质量管理制度不健全，未组织编制工程建设执行技术
标准清单，未组织或者委托监理单位组织勘察、设计交底，未按照规定履行设计变更手续，对发现的质量问题未组织
整改落实的；

（二）勘察、设计单位未严格执行勘察、设计文件的校审、会签、批准制度，未按照规定进行勘察、设计交底，未按
照规定在施工现场设立设计代表机构或者派驻具有相应技术能力的人员担任设计代表 ，未按照规定参加工程验收，未
按照规定执行设计变更，对发现的质量问题未组织整改落实的；

（三）施工单位未经项目法人书面同意擅自更换项目经理或者技术负责人 ，委托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水利工程质量
检测单位对检测项目实施检测，单元工程（工序）施工质量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通过擅自进行下一单元工程 （工序）
施工，隐蔽工程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通过擅自隐蔽，伪造工程检验或者验收资料，对发现的质量问题未组织整改落实
的；

（四）监理单位未经项目法人书面同意擅自更换总监理工程师或者监理工程师 ，未对施工单位的施工质量管理体系、
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归档文件等进行审查，伪造监理记录和平行检验资料，对发现的质量问题未组织整改
落实的；

（五）有影响工程质量的其他问题的。

行政
监督
检查

工程建设管
理与质安股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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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水利设
计单位资
质等级及
质量体系
的监督检

查

   1．《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水利部令第52号发布）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受委托的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采取抽查等

方式，对水利工程建设有关单位质量行为和工程实体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与配合，不得拒绝
或者阻碍质量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核查项目法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质量检测等单位和人员的资质或者资格；

（二）检查项目法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质量检测、监测等单位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质量责任情
况；

（三）检查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

（四）检查工程项目质量检验和验收情况；

（五）检查原材料、中间产品、设备和工程实体质量情况；

（六）实施其他质量监督工作。

质量监督工作不代替项目法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及其他单位的质量管理工作。

第五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受委托的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时，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监督检查单位提供有关工程质量等方面的文件和资料 ；

（二）进入被监督检查工程现场和其他相关场所进行检查 、抽样检测等。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受委托的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时，发现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采取处理措施：

（一）项目法人质量管理机构和人员设置不满足工程建设需要 ，质量管理制度不健全，未组织编制工程建设执行技术
标准清单，未组织或者委托监理单位组织勘察、设计交底，未按照规定履行设计变更手续，对发现的质量问题未组织
整改落实的；

（二）勘察、设计单位未严格执行勘察、设计文件的校审、会签、批准制度，未按照规定进行勘察、设计交底，未按
照规定在施工现场设立设计代表机构或者派驻具有相应技术能力的人员担任设计代表 ，未按照规定参加工程验收，未
按照规定执行设计变更，对发现的质量问题未组织整改落实的；

（三）施工单位未经项目法人书面同意擅自更换项目经理或者技术负责人 ，委托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水利工程质量
检测单位对检测项目实施检测，单元工程（工序）施工质量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通过擅自进行下一单元工程 （工序）
施工，隐蔽工程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通过擅自隐蔽，伪造工程检验或者验收资料，对发现的质量问题未组织整改落实
的；

（四）监理单位未经项目法人书面同意擅自更换总监理工程师或者监理工程师 ，未对施工单位的施工质量管理体系、
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归档文件等进行审查，伪造监理记录和平行检验资料，对发现的质量问题未组织整改
落实的；

（五）有影响工程质量的其他问题的。。

行政
监督
检查

工程建设管
理与质安股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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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对水利施
工单位资
质及质量
保证体系
的监督检

查

  1．《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水利部令第52号发布）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受委托的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采取抽查等

方式，对水利工程建设有关单位质量行为和工程实体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与配合，不得拒绝
或者阻碍质量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核查项目法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质量检测等单位和人员的资质或者资格；

（二）检查项目法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质量检测、监测等单位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质量责任情
况；

（三）检查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

（四）检查工程项目质量检验和验收情况；

（五）检查原材料、中间产品、设备和工程实体质量情况；

（六）实施其他质量监督工作。

质量监督工作不代替项目法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及其他单位的质量管理工作。

第五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受委托的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时，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监督检查单位提供有关工程质量等方面的文件和资料 ；

（二）进入被监督检查工程现场和其他相关场所进行检查 、抽样检测等。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受委托的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时，发现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采取处理措施：

（一）项目法人质量管理机构和人员设置不满足工程建设需要 ，质量管理制度不健全，未组织编制工程建设执行技术
标准清单，未组织或者委托监理单位组织勘察、设计交底，未按照规定履行设计变更手续，对发现的质量问题未组织
整改落实的；

（二）勘察、设计单位未严格执行勘察、设计文件的校审、会签、批准制度，未按照规定进行勘察、设计交底，未按
照规定在施工现场设立设计代表机构或者派驻具有相应技术能力的人员担任设计代表 ，未按照规定参加工程验收，未
按照规定执行设计变更，对发现的质量问题未组织整改落实的；

（三）施工单位未经项目法人书面同意擅自更换项目经理或者技术负责人 ，委托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水利工程质量
检测单位对检测项目实施检测，单元工程（工序）施工质量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通过擅自进行下一单元工程 （工序）
施工，隐蔽工程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通过擅自隐蔽，伪造工程检验或者验收资料，对发现的质量问题未组织整改落实
的；

（四）监理单位未经项目法人书面同意擅自更换总监理工程师或者监理工程师 ，未对施工单位的施工质量管理体系、
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归档文件等进行审查，伪造监理记录和平行检验资料，对发现的质量问题未组织整改
落实的；

（五）有影响工程质量的其他问题的。

行政
监督
检查

工程建设管
理与质安股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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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水利工
程质量的
监督检查

   1．《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2023年水利部令第52号发布）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受委托的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采取抽查等

方式，对水利工程建设有关单位质量行为和工程实体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与配合，不得拒绝
或者阻碍质量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核查项目法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质量检测等单位和人员的资质或者资格；

（二）检查项目法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质量检测、监测等单位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质量责任情
况；

（三）检查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

（四）检查工程项目质量检验和验收情况；

（五）检查原材料、中间产品、设备和工程实体质量情况；

（六）实施其他质量监督工作。

质量监督工作不代替项目法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及其他单位的质量管理工作。

第五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受委托的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时，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监督检查单位提供有关工程质量等方面的文件和资料 ；

（二）进入被监督检查工程现场和其他相关场所进行检查 、抽样检测等。

  

行政
监督
检查

工程建设管
理与质安股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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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水利工
程质量的
监督检查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受委托的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时，发现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采取处理措施：

（一）项目法人质量管理机构和人员设置不满足工程建设需要 ，质量管理制度不健全，未组织编制工程建设执行技术
标准清单，未组织或者委托监理单位组织勘察、设计交底，未按照规定履行设计变更手续，对发现的质量问题未组织
整改落实的；

（二）勘察、设计单位未严格执行勘察、设计文件的校审、会签、批准制度，未按照规定进行勘察、设计交底，未按
照规定在施工现场设立设计代表机构或者派驻具有相应技术能力的人员担任设计代表 ，未按照规定参加工程验收，未
按照规定执行设计变更，对发现的质量问题未组织整改落实的；

（三）施工单位未经项目法人书面同意擅自更换项目经理或者技术负责人 ，委托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水利工程质量
检测单位对检测项目实施检测，单元工程（工序）施工质量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通过擅自进行下一单元工程 （工序）
施工，隐蔽工程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通过擅自隐蔽，伪造工程检验或者验收资料，对发现的质量问题未组织整改落实
的；

（四）监理单位未经项目法人书面同意擅自更换总监理工程师或者监理工程师 ，未对施工单位的施工质量管理体系、
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归档文件等进行审查，伪造监理记录和平行检验资料，对发现的质量问题未组织整改
落实的；

（五）有影响工程质量的其他问题的。。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 ）
    第四十三条  国家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统一监督

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
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 

行政
监督
检查

工程建设管
理与质安股

县级

10
对防汛调
度的监督

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第四十四条  在汛期，水库、闸坝和其他水工程设施的运用，必须服从有关的防汛指挥机构的调度指挥和监督。

    在汛期，水库不得擅自在汛期限制水位以上蓄水，其汛期限制水位以上的防洪库容的运用，必须服从防汛指挥机构

的调度指挥和监督

    在凌汛期，有防凌汛任务的江河的上游水库的下泄水量必须征得有关的防汛指挥机构的同意 ，并接受其监督。

    2.《福建省防洪条例》（2002年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三十四条  水库、水电站、闸坝和其他水工程管理单位，应当根据工程设计、防御洪水方案、防御台风方案和工

程实际情况制定汛期调度运用计划，经其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后，报有调度指挥权的地方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备案 ，
并接受其监督；在建水工程的度汛方案由建设单位制定，经其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后，报有调度指挥权的地方人民政府
防汛指挥机构备案，并接受其监督。

行政
监督
检查

水旱灾害防
御与水资源
河湖管理股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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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水行政
许可实施
情况的监
督检查

《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05年水利部令第23号）

    第四十五条  水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按照管理权限和职责分工，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从事水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履行监督检查责任。

行政
监督
检查

水旱灾害防
御与水资源
河湖管理股
、工程建设
管理与质安
股、水政水
保监察大队

县级

12

对水利工
程建设项
目招标投
标活动的
监督检查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2001年水利部令第14号）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地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

监督与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地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的管理办法 ；

    (三)受理管理权限范围内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投诉 ，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四)对本行政区域内地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活动进行监督 ；

    (五)组建并管理省级水利工程建设项目评标专家库；

    (六)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除第五条第六项规定以外的地方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 。

行政
监督
检查

水旱灾害防
御与水资源
河湖管理股
、工程建设
管理与质安
股、水政水
保监察大队

县级

13

对水资源
费征收、
使用情况
的监督检

查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0号公布，国务院令第676号修正）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资源费征收 、使用

情况的监督管理。

行政
监督
检查

水旱灾害防
御与水资源
河湖管理股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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